
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攤（鋪）位使用費收費標準修正條文 

第一條   本標準依零售市場管理條例(以下簡稱本條例)第十

二條第二項及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第二條 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市場處（以下簡稱市場處

）。 

第三條  本標準所稱市場攤（鋪）位，指經市場處核准使用及
核准轉讓使用權之攤（鋪）位。 

第四條  臺北市公有零售市場（以下簡稱市場）攤（鋪）位使

用費收費項目及數額基準如附表一及附表二。 

          經市場處核准使用之攤（鋪）位及其依本條例第十五

條核准變更攤（鋪）位使用人名義者，其使用費依附表一

計收。 
          依本條例第十條核准轉讓使用權之攤（鋪）位及其

依本條例第十五條核准變更攤（鋪）位使用人名義者，

其使用費依附表二計收。但於本標準修正施行日起一
年內，向市場處申請轉讓攤（鋪）位使用權者，該核

准轉讓攤（鋪）位之使用費依附表一計收。 

第五條  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市場處得免收或減收使
用費： 

     一 市場處公告市場停止使用日起至實際停止使用

日止，免收攤（鋪）位使用費。市場整層停止使
用之情形，亦同。 

      二  因市場增建、改建或修建，致攤（鋪）位使用人

遷移至市場處指定地點及遷回原市場時，各免收
一個月攤（鋪）位使用費。 

      三 各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業務或市場處辦理其他業

務需要，致攤（鋪）位使用人停業時，免收停業
期間之使用費。 

      四  辦理前款業務，未致攤（鋪）位使用人停業，惟

有具體事證證明其營業受影響日數達七日以上
者，得按營業受影響期間，減收百分之二十至百

分之五十之使用費。但減收期間以六個月為限。 

 第六條  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